
 
 
 
 

 
 
 
 
 
 
 
 
 
 
 
 
 
 
 
 
 
 
 
 
 
 
 
 
 
 
 
 
 
 
 
 
 
 
 
 
 
 
 
 
 
 
 
 
 
 
 

首家法轮大法

书籍专卖店—天梯书

店本店开张一周年之

际，经理竹先生表

示，天梯书店本店于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在

新泽西州开张至今，

为修炼者购买法轮大

法原著及音像资料提

供了方便，也为有兴趣了解法轮功的人提供了正面渠

道。据资料记载，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曾经在

中国是畅销书。但自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害法

轮功后，在大陆就被禁止出版并遭大量销毁，以至在大

陆无法从正常渠道购买正式出版的法轮大法书籍；另

外，在自由世界的许多华人书店迫于中共使领馆压力而

不敢销售。天梯书店的开张满足了有缘之士希望购买法

轮功书籍的迫切需求。天梯书店供应包括中、英、德、

日、法、意大利等十多种不同语言文字的法轮功书籍及

音像、影像制品接近三百种。 

用海外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封空邮件，10分钟内会收到三个动态网当前网址，点击即可安全上网，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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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拿大一位在中国从事法律工作十四年、在上海开办

第一家外国律师事务所、曾任教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安世立

大律师（Clive Ansley），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立者。他

在 2006 年 4 月提供的一份证词中称，“从镇压法轮功开始

的1999年到2003年 5月底，我居住在中国。其间，我每一

天都见证了中国出版业和电视媒体对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

者持续不断的诽谤。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极端、完全不合法

的、十足的仇恨运动。历史上，我所了解的唯一可与之相

比的仇恨运动是在欧洲由阿道夫－希特勒发起的针对犹太 

人的仇恨运动。”

安世立大律师现在

是法轮功受迫害真

相联合调查团北美

分团团长。 

涉及法轮功

的另一个关键问

题是，中共用它“枪杆子加笔杆子”那一套控制中国几

十年，把整个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都扭曲了，使

人善恶不分、正邪莫辨。中共迫害法轮功，集古今中外

邪恶之大全，使用了诸多的卑鄙手段，比如“天安门自

焚事件”，找几个人扮演法轮功学员搞自焚，意图栽赃

和煽动仇恨，为下一步加剧迫害造势。在这样的大是大

非面前，如果人们明知是怎么回事，却仍然坚持“即使

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是冤枉的，那我也不支持你”，那

么，善良、正义、同情心，这些人之为人的根本如果都

没有了，人类将变成什么样？ 

真正中立的立场，不是闭上眼睛、塞上耳朵。更不是

在听了一面之词、受了谎言蒙蔽之后，出于对此话题的偏

见、害怕，而故意回避。真正中立的立场，是多听、多

看、多了解，辨别谁的话可信，在掌握足够信息的基础上

运用思维和智慧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诸多纷扰中拨云见

日，看清事实真相。(文/中国大陆律师摘录)◇ 

英国有位律师，叫莫理逊，他认为：耶稣是个伟大

的人，但不是神，《圣经》里记载的耶稣死而复活是

“一个童话式的喜剧终结”。这位颇有怀疑精神的律师

立志写一本书，揭穿耶稣复活这个“骗局”，从根本上

否定基督教。经过多年辛苦考察和详尽研究，他写下一

本自谓“不愿意被写成的一部书”：《历史性的大审

判》（Who Moved the Stone?），这本书确认了耶稣复

活是确凿的、无可辩驳并毋庸置疑的事实，并且莫理逊

从此成为一名基督徒，他的著作也成为宗教书籍中的一

本畅销书。 

莫理逊的经历告诉我

们，真正的判断力，并不必然

来自固有的知识、经验、观

念，而是来自于对事实真相的

发掘和了解。发掘事实真相，

需要真正中立的立场；需要合 

乎逻辑的推理；需要放弃偏见，放下架子。 

有人说：我不信共产党的，也不听法轮功的，我保持中

立。还有人说：我不支持中共，也不支持法轮功，我保持中

立。正常司法环境下，法官在民事案件中，面对原告的请求

和被告的抗辩，他需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兼听原告、被告

双方的理由，最后结合法律技术分析，做出倾向性裁决。裁

决结果可能六四开，可能五五开，也可能全支持原告或被告

某一方。可见，真正中立的立场，不是谁都不听、谁都不

信，不是简单的各打五十大板，不是没有倾向性。 

在 1999 年之后的起初几年，中共针对法轮功的造谣攻

势铺天盖地，任何生活在中国的人想躲都躲不过，如果那时

真能做到不信中共的，就应该了解一下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听听法轮功学员是怎么说的。但从全国形势看，头几年律师

出面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几乎没有，只是这两年才有，时

间非常滞后，这说明没被中共蒙蔽的、真正了解法轮功真相

的律师，也就是真正做到中立的律师，少之又少。相比之

真正的判断力来自哪里？  

天梯书店开业周年  有缘者相继而来  

华⼈教授：中共说不好的，⼀定是好的； 

一位科罗拉多州的华人生物学家，心脏开了六次

，后来他去当地的华人教会遇到很多从大陆来的中

国人。有一次那些人拿着一本《转法轮》，他就想借

来看⼀看；但是那些人却不给，还说中共说这书如何

“不好”。这位华人生物学家想，中共说不好的，一定

是好的。我非得要找到书看看。于是，这位生物学家

就在网上查到天梯书店的电话，向书店员工询问了很

多关于法轮功的真相，并购买了《转法轮》和教功

带。 
天梯书店是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法轮功学

员开此书店，是遵照“真、善、忍”的原则，是为了方

便人们购买法轮功书籍，让更多人受益于法轮大法修

炼，受益于“真善忍”。◇ 



  

北京律师：田小玄案  
侦查起诉审判多处违法

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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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新唐人记者邵泓文成采访报导)近日黑龙江双

鸭山宝清县法院开庭审判九名法轮功学员。北京市

浩东律师事务所的唐吉田律师为其中田小玄做了无

罪辩护，唐吉田律师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案

件在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多处违法。 
        唐律师指出一些没有法律地位的机构在主导侦

查、起诉和审判，违反刑事诉讼法。 
       唐吉田：「三长会，也就是所谓的公安局长、

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这三长会来定甚么时候

侦查终结，甚么时候起诉，甚么时候审判等等这样

一些公然违反刑事诉讼法的事情在案件中也存

在。」 
       唐律师还指出黑龙江双鸭山警方在侦查过程中

违法采取强制措施、非法拘禁。 
       唐吉田：「警方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也就是说

传唤啊、拘留啊很多这些文书都是事后补签的。延

长拘留期限，也是超期，涉嫌非法拘禁。这一系列

都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第 69 条的。」 
      唐律师最后指出田小玄等多人证实黑龙江双鸭

山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刑讯逼供。 
     唐吉田：「很多笔录是一个人取证，按照刑事诉

讼法是应该两个人取证。还有时间涂改、倒签，这

种情况就是掩盖刑讯的事实。因为当庭多人都证实

警方不让当事人睡觉，长期让他们在一种身体极度

压力状态下，去做一些不利自己的陈述。」 
     据了解，法庭没有当庭宣判。另外因坚持信仰'
真善忍'而受审的八名法轮功学员是王俊红、姜杰、

王亚荣、于占鸿、蒋贵福、孟宪国、田成军、刘俊

忠，他们于今年 6 月被宝清县公安局绑架，被非法

关押在宝清县看守所超过五个月。 

 

法 网 恢 恢 恶 人榜 

非法审判幕后责任人 
王凤春：双鸭山市政法委书记 
4227406（办）13946696066（手机） 

薛秀萍：宝清政法委书记 5439505（办）

5816877（宅） 13555447017（手机） 

李焱春：双鸭山市公安局长 

4233001（办） 15331811777（手机） 
吴敏尖山区法院院长： 42880497（办） 
双鸭山检察院检察长： 4271127（办） 
王春福：宝清县检察院 5437855（办）

4260117（宅） 13314699557（手机） 
李青春：宝清县法院 5422681（办）

8590777（宅） 13504646777（手机） 

法大还是权大
侦查起诉审判

奥运之前，双鸭山至少有 51 名法轮功学员相继被绑

架，一人被迫害去世，一人被迫送往精神病院。绑架过

程中，有两起是警察破门而入，这些警察的非法行为比

土匪来得都堂而皇之，在长年面对逆来顺受的老百姓，

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办案方式了。 
他们俨然忘记了：是执法者，也是要受到法律约束

的，一个人就是犯人他也是有人权的。他们或许更应该

记住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老百姓纳税的钱在

养活他们，他们绝不能用这个权力肆意妄为。 
奥运过后，双鸭山伪法院对好人的非法审判又是一

个接一个的粉墨登场。先是对法轮功学员王海洋和董明

芬的非法审判，然后是对两名花甲老人王耀君和郭淑珍

的非法审判，近日宝清县法院又非法开庭审理了田小玄

等九名法轮功学员。这些执法者似乎觉得自己还不够

狠，自己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还不够差，试图再通过

对好人的非法审判向邪党表示自己忠心耿耿。 
从暴力执法到刑讯逼供，从封锁审判日期、阻碍听

证到为难辩护律师，从非法超期关押到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的无辜指控。在公正的法律面前，越是公开的非法审

判，司法部门的行为越是经不起推敲，越是暴露他们执

法和审判的缺憾。两名来自北京的著名律师更是在和双

鸭山司法部门的接触中看到了他们的独断专行，弄得民

间甚至海外都接连报道双鸭山公安和司法部门的丑行。 
在社会实践中，权力往往被异化，被异化的权力就

同包括宪法在内的法的绝对权威性和最高效力性相对

抗。双鸭山的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院院长、法院院

长）就是大胆实践“人大于法”的执法者。如果这些非

法审判付诸实施，那将是司法系统犯罪的典范。来自北

京的著名律师黎雄兵指出：双鸭山审判长江枫对王海洋

的审判有三项和法律相抵触的地方，双鸭山法院竟然提

供一份很可笑的阴阳起诉书，律师手中的起诉书和法庭

手中的起诉书不一样的，但文号、检查机关、日期和检

查员都是一个人。法院还试图拿出 7 年前的案件来诬告

王海洋，王海洋案 07 年 12 月立案，之前，证人已经死

亡，怎么能以证人证言的形式出现在侦查过程之中呢，

或者案件的证据之中呢？黎律师还指出：控方所谓的

「犯罪事实」根本不存在，所有被指控的所谓「犯罪证

据」都没有被拿到庭上来接受辨识或指证。北京律师唐

吉田在为田小玄无罪辩护之后说：双鸭山警方侦察起诉

审判存在多处违法现象。 
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不公正对待已持续九年

了，越来越多的人都清醒过来了，包括当前众多为法轮功学

员正义辩护的律师们。对几千万人不公正对待如果存在的

话，依法治国和尊重保障人权那都是一句空话。因为信仰把

某些人划为另类，在各个方面施以高压，对他们进行各方面

限制，予以不公正对待，这种行为在国际社会已经被界定为

“反人类罪”，这是海牙国际法庭当时通过的罗马公约。用政

策或者是国家强力去干预公民信仰，第一是违法的，第二也

不符合世界的潮流，第三它的效果也适得其反，不能达到它

要遏制某种信仰的目的。希望双鸭山的执法者看清形

势，清醒过来，不要继续把自己和罪恶捆绑在一起。 


